
· 40 · 

· 中 国 哲 学 · 

物的可指性 水 

《公孙龙子 ·指物论》新解 

李 巍 

[摘 要]公孙龙所谓的 “指”，通常释为共相、观念 (概念)或意义，虽各有道理， 

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些解释很难表明 “指”在 《指物论》中的意思与在先秦的通义 

(用手指具体指出某物)之间有何关联；二是这些对 “指”的解释也适合表达公孙龙所谓的 

“实”，遂令 “指”“实”之别不显。结合文本，有理由认为公孙龙论 “指”，是从手指的 

“具体指出”引申为事物的 “可被具体指出”，并将 “可被具体指出”看作经验对象的普遍 

性质，即事物的可指性。如此，就能看到 “指”在指物篇的使用与其先秦 日常用法的关联， 

也能呈现 “指”“实”之别：“实”是规定事物内容的经验性质 (如马之色形、石之坚白)， 

“指”则规定了事物内容或经验性质得以被把握的条件。故 《指物论》强调事物皆有可指性 

(“物莫非指”)，这正是以 “名”谓 “物”的前提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但 

“指”不同于 “名”所表达的 “实” (“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不可在经验上亲知。故 

《指物论》又主张可指性本身没有可指性 (“指非指”)，即不能因为 “指”是 “物”的性 

质，就要求它能与事物一同在经验上被具体指出 (“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关键词]指 实 物 可指性 [中图分类号]B225．4 

要说中国哲学史上最晦涩难读的文本，恐怕非 《公孙龙子 -指物论》莫属。正如学术前辈葛瑞 

汉所说：“对喜好解决难题的读者，它或许是所有中国哲学作品中最令人着迷的一部。但是，还没 

有两个注者已对其解释达成一致”。 (Graham，2003，P．457)同样，以研究中国逻辑著称的赫梅莱 

夫斯基也坦言：“关于 《指物论》，尤其是它的关键术语 ‘指’，迄今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诠释”。 

(Chmielewski，P．187)回顾学术史，可知二人所言非虚。不过在以往的各式理解中，将 “指”界定 

为共相、观念 (概念)与意义，仍是被不少学者所接受，至今依然流行的观点。但其中有两个疑问 

值得关注：其一是，考虑到 “指”在先秦除了表示手指，更多是表示具体指出某物的活动①，则以 

《指物论》之 “指”为共相、观念 (概念)或意义，是否与它的日常用法相隔太远?其二是，即便 

本文系中山大学 “三大建设”专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① 当然，“指”在先秦也有较为抽象的意思，如 《孟子 ·尽心下》 “言近而指远”的 “指”，即表意旨或宗旨； 

又，《荀子 ·正名篇》 “制名以指实” “名足以指实”的 “指”，则表 “名”的指称或指谓，但这些都不是 

“指”字最主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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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共相、观念 (概念)、意义来界定 “指”，似乎同样能拿来界定 《公孙龙子》书的另一基本概 

念—— “实”，而不少论者本身就是这样看的。①那么，“指”“实”之别何在呢? 

围绕以上疑问，本文尝试说明：公孙龙论 “指”乃是从动作上 “具体指出”某物，引申为事物 

“可被具体指出”，并将 “可被具体指出”看作经验对象的普遍性质，即事物的可指性。这就是 《指 

物论》之 “指”与其先秦日常用法的关联所在。而公孙龙所以将 “指”从动作引申为性质，可能出 

于与辩者、墨家和庄子学派论辩的意图，但更是其学说从名实推进到指物的内在要求，那就是以事物 

具有可指性，为其能被命名的基础。因此 “指”就可说是 “实”之外对事物的另一种规定：“实” 

是规定事物内容的经验性质 (如马之色形、石之坚白)，“指”则规定了事物内容或经验性质得以被 

把握的条件。故 《指物论》强调事物皆有可指性 (“物莫非指”)，这正是以 “名”谓 “物”的前提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但 “指”不同于 “名”所表达的 “实”(“物之各有名，不为指”)， 

不可在经验上亲知。故 《指物论》又主张可指性本身没有可指性 (“指非指”)，即不能因为 “指” 

是 “物”的性质，就要求后者被具体指出时，前者也能一同在经验上被指出 (“奚待于物而乃与为 

指”)。然而，没有作为经验性质的 “指”，这并不妨碍事物具有该性质 (“天下无指，物不可谓无指 

也”)。理解这一点，是破译 《指物论》的关键。 

一

、 从动作到性质—— “指”的通义与新义 

最先要说的是，认为 《指物论》是在某种特殊含义上言 “指”，这是合理的。正如世人说公孙龙 

“诡辞数万以为法”(《法言 ·卷二》)，其 “诡辞”之 “诡”，就是为了论辩取胜，以某个人们不熟 

悉、但未必不合理的特殊用法偷换语词的Et常用法。但 “偷换”要成功，至少要求语词的两种用法 

间有可追溯的关联。是故，要判断某种关于 “指”的解释是否恰当，必须检验解释者所认为的公孙 

龙的用法与 “指”在先秦的日常用法即 “具体指出”间，有无上述 “可追溯的关联”。而过去以共 

相、观念 (概念)、意义释 “指”，所以并不令人满意，就在于一个表指出动作的词 ，要能表示抽象 

实体，恐非强引曲说而不可为。因之，不论怎样理解 《指物论》的 “指”，至少应兼顾其在先秦的日 

常用法。 

当然，强调 “兼顾”并非要弱化 “指”的两种用法之别。事实上，差别不但有，而且很明显。 

比如 《指物论》说的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兼”是公孙龙的常用术语，表示某种性质被某些事 

物所共有。将 “指”界定为 “兼”，显然不是就 日常的指出动作来说，而应与性质相关。那么最先要 

考虑的，就是如何将 “指”的含义从 “表动作”引申到 “表性质”。应该说，这种引申是可能的， 

并且比传统解释从 “表动作”到 “表实体” (共相、观念、意义)的引申更自然。那就是，可以先 

将 “指”从 “具体指出”某物的动作引申为某物 “被具体指出”。再进一步，则能引申为任一事物 

“可被具体指出”。而 “可被具体指出”，正可被看作一切经验对象的普遍性质，即事物在经验上的可 

指性。因此，《指物论》以 “指”为 “天下之所兼”，就能解释为以可指性是事物兼有的性质。当 

然，这并不否认存在某物不能被指出的情况，但那只能归因于认识上的限制，而非事物 自身不可被指 

出，即只要为经验个体，就始终有可指性。 

① 如冯友兰说 ：“公孙龙以指物对举 ，可知其所谓指 ，即名之所指之共相也”，实际是以 “指”与 (“名之所 

指”的)“实”皆为 “共相”。(冯友兰，第157页)杜国庠说：“公孙龙所谓 ‘实’，是由他所谓 ‘指’而 

来的，而 ‘指’是观念的东西，因而他所谓 ‘实’，也不能不是观念的”，是以 “指” “实” 皆为 “观念”。 

(杜国库，第103页)而郭沫若说 ：“指⋯⋯相当于现今所说的观念，或者共相⋯⋯ ‘指’即是 ‘实’。”(郭 

沫若，第288页) 



· 2· 《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 

所以，用 “可指性”解释 《指物论》中被用作性质语词的 “指”，应该是能被设想的。而要说 

依据，除了因为上举 “具体指出一被具体指出_+可指性”的引申是可能且自然的，更因为这种引申 

方式在先秦典籍中并不缺少相似案例，如：“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 ·子张》)“国人皆日 

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 ·梁惠王》)“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 

可得而蔽也，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文子 ·下德》)“可观”“可杀” 

“可睹”等，就是将 “观”“杀”“睹”等动词在被动义上引申为对象的性质。设想公孙龙是将 “指” 

在被动义上引申为对象的 “可指”，也属相同方式。这样，就能理解 《指物论》为何总是重复 “物可 

谓指乎”、“物不可谓无指也”的问答，因为它真正要谈的并非指出活动，而是对象 “可指”这种性 

质。那么，如果人们只知道 “指”表动作的日常用法，不知其表性质的特殊用法，就势必陷入 “诡辞” 

的陷阱。如 《指物论》首句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单从日常用法看，就既是主张事物被具体指出， 

又主张指出的活动不能有所指出，显然是一个矛盾陈述。大概公孙龙的用意，就是要让人们困惑。 

而他最得意的，应该正是在 “指”表动作的通义之外揭示其表性质的新义，并由此对 “物莫非 

指，而指非指”作出新的理解，即事物莫不可被具体指出，但 “可被具体指出”这性质本身不可被 

具体指出。说得更简单些，就是事物莫不具有可指性，但可指性本身不具有可指性。这样，一个原本 

矛盾的陈述就说得通了。此中原理，就是将及物动词在被动义上引申为表性质，这仅是所及对象的性 

质，而非它自身的性质。当然，这样说的前提是已经将 “指”从主体 “具体指出”的动作引申为对 

象物有 “可被具体指出”这种性质 (可指性)。而这，应该就是 “指”在先秦的日常用法与在 《指 

物论》中的特殊用法间 “可追溯的关联”。而循此关联，不仅能说明 《指物论》对 “指”的引申 

(即从表动作到表性质)，也能推测公孙龙作此引申的缘由，即：“指”虽为先秦学术的小众话题，在 

名辩思潮中却颇受重视，故公孙龙将 “指”从主体动作引申为对象性质，就应与学派论辩有关。 

首先是辩者与墨家。按文献，辩者主张 “指不至，至不绝” (《庄子 ·天下篇》)、“有指不至， 

有物不尽”(《列子 ·仲尼》)，是对事物能否被指出，抱有极大怀疑。但 《列子》将此怀疑主义当作 

“龙诳魏王”的话，却并非公允。因为 《指物论》强调 “指”是性质 (可指性)，就意味着辩者说的 

“不至”“不绝” “不尽”都只是认识上的限制使然，而非对象本身不可指出，故所谓 “物莫非指” 

“非有非指”，正可看作对辩者的怀疑主义的制约。至于墨家，其立场则温和得多，即并不否认指出 

某物的可能，而只是要将指物活动可以实施与不可实施的情形区分开。前者叫 “有指于二而不可逃” 

(《墨子 ·经下》)，是说对象在场，如 “坚白二也而在石” (《墨子 ·经说下》)，就总能具体指出 

(“有指于二”)、没有遗漏 (“不可逃”)。反之，对象缺席则 “所知而弗能指”(《墨子 ·经下》)。如 

某人被抓走时 “弗能指”，臣仆逃匿无踪时 “弗能指”，不名为 “犬”的狗 “弗能指”，不可再造的 

失物 “弗能指”(《墨子 ·经说下》)，这都是讲对象不在场才 “弗能指”，自然比辩者 “指不至”的 

极端主张合理。但墨家仍然只关注作为动作的 “指”。故从 《指物论》以 “指”为性质的观点看， 

其 “弗能指”之说仍有问题。因为非 “犬”之狗和不复得的失物 “弗能指”，与其说是不在场使然， 

不如说是因为对象已然非 “物”；但被抓走或逃匿之人 “弗能指”，则只是认识的局限使然，而非对 

象本身 “弗能指”。故 《指物论》屡言 “物不可谓无指也”，大概也有针对墨家的意图，即他们并不 

了解 “指”在表动作的通义之外，还有其表性质的新义。 

再看道家。《庄子 ·齐物论》有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的著名说法。虽不 

知此言与 《指物论》的确切对应，但至少能确定二者关联甚大，即 《指物论》主张事物有 “指” 

(物皆有可指性)而 “指”自身 “非指”(可指性本身没有可指性)，这思路很像是 《齐物论》说的 

“以指喻指之非指”。可是，道家真正倡议的是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故与 《指物论》以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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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立场不同，强调以 “非指”为中心。这大概正因为 “道”的特征就是 “非指”，如所谓 

“道昭而不道”，“夫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 ·大宗师》)那么，“以非指 

喻”就能说是 “以道观之”(《庄子 ·秋水》)的另一表达，而 “以指喻”则可类比于 “以物观之” 

(同上)。是故，说 “以指喻⋯⋯不若以非指喻”，其实就是强调 “以道观之”高于 “以物观之”。如 

果这正是庄子本人的主张，则 《指物论》对 “指”的讨论就能看作一种回应，即不论怎样强调 “以 

非指喻”或 “以道观之”，正名者还是要 “以指喻”或 “以物观之”，否则就谈不上 “凡物载名而 

来” (《管子 ·心术下》)的 “名”。反过来，如果 “不若”云云出于读过 《指物论》的庄子后学， 

则此说也能看作对公孙龙的批评。但即便这样，也并未否定 《指物论》以 “指”为事物性质 (可指 

性)的观点，只是认为还不够，即有见 “物”之有 “指”、未见 “道”之 “非指”。应该说，以上两 

种情况都有可能。但不论哪一种， 《齐物论》以 “道” (“非指”)为本与 《指物论》以 “物” 

(“指”)为本的立场分别是很显著的。 

说到这里，前述第一个疑问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有理由相信，将 “指”解释为可指性，会比传 

统的共相说、观念 (概念)说、意义说更利于把握将 “指”从日常动作义引申到 《指物论》特有之 

性质义的线索，也更利于在诸子论 “指”的大背景中审视公孙龙作此引申的原因。 

二、从名实到指物—— “指”“实”之别 

再看第二个疑问。以下将说明，以 “指”为可指性，要比传统解释更适合呈现公孙龙学说中的 

“指”“实”之别。如 《指物论》所谓 “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有论者认为， 

这句话 “证明 ‘指’与 ‘名’有相同的性质，即 ‘指’可以代替 ‘名’，起 ‘名’的作用，也就是 

说，‘名’是 ‘指’的一种”。(李耽，第49页)但笔者认为，此语恰是在强调 “名”与 “指”不 

同，即人们认为 “天下无指”，是因为 (“生于”)通过事物的 “名”(“物之各有名”)，无法把握事 

物的 “指”(“不为指”)。为什么呢?因为 “夫名，实谓也”(《名实论》)，“名”只表示 “实”，如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白马论》)的颜色、形状，即事物呈现的经验性质。那 

么，不能通过 “名”来把握 “指” (“不为指”)，就正在于 “指”不是 “实”，不是经验性质。故 

《指物论》反复强调 “指非指”，即以可指性 (这性质本身)不具有可指性，说明不能像具体指出事 

物的 “实”那样指出其 “指”。而该篇所以难读，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既主张 “指”是凡物兼有的性 

质，又要说该性质不能在经验上具体指出。那么，关注 “指”“实”之别，就要进一步思考公孙龙为 

何在可经验的 “实”之外另立一非经验的 “指”，即为何在名实外别论指物。 

这当然有思想环境的原因，即前述先秦名辩思潮中指物问题本就渊源有 自，而公孙龙论 “指”， 

尤其是将 “指”当作 “物”的性质，应有与诸子对应的意图。但更重要的，则是通过以 “指物”为 

“名实”奠基，来解决自身名实理论的困难。该理论在 《名实论》中有纲领性表述。首先是将 “实” 

界定为充实于 “物”，令事物具有内容的东西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此前，说它们是 

经验性质，只是以公孙龙所论马之色形或石之坚白为例。 《名实论》则有更充分的依据，即强调 

“实”在 “物”中有各自的 “位”或位置 (“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那当然就是有确定呈 

现、可由感官辨识的诸经验性质。因此，进一步讲名实相应，就是使 “名”与色、形等在 “物”中 

“位其所位”(即有确定呈现)的 “实”对应。这包括两个规定：一是 “非则不谓”，即不能以 “名” 

称谓与其 “实”占 “位”不同的 “实”。如 《白马论》强调 “命色者非命形也”，即色形二 “实” 

在马中占 “位”不同，所以色名就不能称谓形名称谓的东西；另一是 “不在则不谓”，即某 “名” 

所对应的 “实”，如果并非在事物中 “位其所位”，而是 “出其所位”(即没有确定呈现)，也不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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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名”称谓。如 “白”所命之 “实”不在马中占 “位”，即 “使马无色”或马色非白时，就不能 

以 “白”谓马，故说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可也”(《白马论》)。按这两项规定，可知名实相应乃是 

一 一 严格对应，即 “彼 (名)”唯独称谓 “物”中占 “位”呈现的 “彼 (实)”，“此 (名)”唯独称 

谓 “物”中占 “位”呈现的 “此 (实)”，是谓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 

《名实论》的这个正名原则，虽于 《白马论》中有显著运用，但在 《坚白论》中却难以贯彻， 

因为该篇对 “离”的讨论，恰表明某 “实” (如坚或白)在某 “物” (如石)占 “位”，这并非必 

然，而是也存在离而自藏、不驻于物的可能，这就会出现有名无实的状况，更何谈名实相应。现在， 

就来具体看看 《坚白论》的论述。该篇为主客对辩体，主方申论离坚白，即以坚白石之坚硬、白色 

能够与石相 “离”而退藏于密。客方则反对说：“其白也，其坚也，而石必得以相盈。⋯⋯坚白域于 

石，恶乎离?”这既是在事实层面，以坚白石实际有坚有白 (“坚白域于石”)，反对离坚白；更是在 

模态层面，以坚白石必然有坚有白 (“其白也，其坚也，而石必得以相盈”)，反对离坚白。而论主所 

谓 “离”，其实只针对后者，即主张坚白能与石相 “离”，这并非否认坚白石在事实上有坚有白，而 

是否认将此事实看作必然。因此，论主对客方提出两点反驳：第一，是坚硬、白色是所有坚物、白物 

共有的性质 (“兼”)，并不限定在某些事物上 (“不定其所白”“不定其所坚”)，既如此，所举坚白 

事物中不必然包括石头 (“恶乎其石”)；第二，坚、白不但可能脱离石头，更可能脱离任何事物而独 

立存在 (“未与物为坚”“不白物而白焉”)，但这样的坚、白并不在经验界显现 (“天下未有”)，只 

能 “自藏”在抽象领域：那里还有其他独立存在的性质 (“黄黑与之然”)，却没有作为具体个体的 

石头 (“石其无有”)，又枉论坚白石 (“恶取坚白石乎”)。 

总的说来，以上反驳可以成立。因为从模态的角度看，“坚白石有坚有白”为真，但 “坚白石必 

然有坚有白”则非真，因为总能设想某种反事实状态，是叫作 “坚白石”的东西并不坚硬或并非白 

色。故上举主方的反驳，正可看作对相关反事实状态的设想。其目的，正是表明在 “必”的模态层 

面，可以说 “坚必坚” “白者必白” (《坚白论》)，却不能说坚白 “石必得以相盈”。换言之，对 

“离”的强调，是通过指出坚A- “实”不仅是物的性质，也是能离物的独体，表明坚白石有非坚或 

非白的可能。可问题是，承认这种可能，就会给践行 《名实论》“唯乎其彼此焉”的正名原则造成困 

难。因为只要某 “实”不必然在 “物” (如坚白并非必然在石)，也能与 “物”相 “离”或 “出其 

所位”，就谈不上名实相应。那么反过来说，要保证名实相应是一项有意义的要求，当然必须说明 

“实”能在 “物”中 “位其所位”，有所呈现的原因。并且，这原因显然在 “物”而不在 “实”，因 

为坚、白既能 “离”石 “自藏”，成为抽象领域的独体，则其著显于石，成为 “石之白” “石之坚”， 

就绝非自身使然。所以，必定是 “物”具有某种特性，才能令 “实”的呈现成为可能。而这特性， 

就是 《指物论》之 “指”。正如说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即强调只有断定 “物”是具有可指 

性的物 (“指物”)，才能以 “名”去称谓它 (“谓物”)，也就是去称谓其中占 “位”呈现的 “实”。 

可见在公孙龙那里，对 “指物”的讨论正是要为 “名实”奠基。故 《指物论》无一处言 “实”，这 

正因为 “实”的问题 (即某 “实”因何成为 “在物之实”而能被 “名”称谓的问题)必须以 “指” 

说明。不把 “指”讲清楚，就无以论 “实”，更无以 “正名实”。 

所以，公孙龙在 “名实”之外别论 “指物”，是其学说逻辑的必然走向。由此，也就能对前举第 

二个疑问作出回答。那就是，以 “指”为可指性，最能表明 “指” “实”有别。区分的关键，则正 

在于 “物”之有 “指”不同于有 “实”，不是具有某种经验性质，故不能在经验上具体指出 (“指非 

指”)。但一般而言，人们说事物有某性质，总是已在经验上指出了它，现在认为 “指”是 “物”的 

性质，却又不能具体指出，这的确令人疑惑。故 《指物论》说 “非指者，天下无指，而物可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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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就是在模拟上述质疑，即事物的可指性不能在经验上具体指出 (“非指者”)，经验界就没有这 

种性质 (“天下无指”)，如何能说事物是有可指性的呢 (“物可谓指乎”)?类似的质疑，《指物论》 

也表述为 “指也者，天下之所无；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即以 

“物”为经验实在，“指”非经验项 目 (即不作为经验性质存在)，则认为 “物”有 “指”，就是让存 

在者具备不存在的东西，故说 “物不可谓指也”。然而，公孙龙断定事物有 “指”，本就不是在具有 

某种经验性质的意义上来说的，正如 “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就是强调，没有作为经验性质的 “指”(“天下无指”)，这并不足以否 

定事物有 “指”，因为断定可指性是物的性质，其依据是没有不能被指出的物 (“非有非指者”)，凡 

物皆可被具体指出 (“物莫非指”)。 

如此看来，“指”作为 “物”的性质，与 “实”或经验性质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它并不对实际的 

认识活动负责，而是用于说明事物为何能被认识 (即 “有指”或具有可指性)。故 “物莫非指”绝 

不意味事物皆已在认识上被具体指出，而是强调没有本性上不可被指出的物，即凡物皆因其本性而有 

可指性。那么，虽然 《名实论》的 “实”是对 “物”之内容的规定，但 “指”却是另一种规定，不 

是规定事物有哪些经验特征，而是在本体论上规定其特征呈现于物的条件。因此，对事物有可指性的 

肯定，不可能像对 “实”的把握那样诉诸经验，更没理由认为事物被具体指出时，其可指性这种性 

质也能一道被指出，故 《指物论》篇尾明言 “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这就像弗雷格 

指出的，不能把 “由一个概念断定的性质理解为构成概念的标志。这标志是处于概念之下的事物的 

性质，而不是概念的性质”。(弗雷格，第70—71页)因此，可指性只是处于指概念之下的 “事物的 

性质”，而非指概念自身的性质。所以，《指物论》断定 “物莫非指”时，也必定要主张 “指非指”， 

即可指性 自身不具有可指性。 

以上提出了一个关于 《指物论》的新解读，但绝不是要否定传统的共相说、观念说和意义说。 

就目前来看，既然已将公孙龙所谓 “指”与其先秦的日常用法沟通起来，并能与他的另一核心术语 

“实”区别开，就有理由相信用 “可指性”释 “指”，是破译 《指物论》谜题的可行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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